
 

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E-mail回函 
 

地址：臺北巿濟南路一段2-2號10樓 

傳真：(02)2397-1793 

承辦人：賴玫蒨 

電話：(02)23979298#656 

E-Mail：meichien@dgpa.gov.tw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年3月21日 

發文字號：總處給字第1070035236號 

 

親愛的○○，您好： 

 

  您於107年3月19日寫給本總處人事長信箱的電子郵件，詢

問有關公教人員請領子女教育補助繳交證明文件一案，我們說

明如下： 

  查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附表九「子女教育補

助表」說明三、申請手續及繳驗證件規定略以，請領子女教育

補助應填具申請表，於本機關第一次申請時，須繳驗戶口名簿

以確認親子關係；子女就讀公私立高中（職）以上繳驗收費單

據，如係繳交影本應由申請人書明「與正本相符」並簽名；如

未能繳驗收費單據者，得以其他足資證明繳付學費(支付)事實

之證明文件，併附原繳費通知單申領，至國中小則無須繳驗收

費單據。 

  您所詢於網路繳費並列印收據，是否仍應書明與正本相符

並簽名一節，如繳附收費單據得以判斷係自網路直接列印（如

具有學校之浮水印或繳費機構之收訖章等），則毋須再書名「與

正本相符」並簽名；又所提供之繳費證明如得確認未具全免或

減免學雜費等不得申請子女教育補助之情事，即得辦理報支子

女教育補助事宜。惟因涉事實認定，仍請依前開規定逕洽服務

機關人事單位瞭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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